
证券代码：600273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嘉化能源         编号：2024-058 

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• 本次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额度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，具体回购

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。 

•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会对公司当年

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

•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 

一、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

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分别于2024年 3月 29

日、2024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、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（以下简称“股票

回购计划”），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10,000 万元、不超过人民币 20,000 万

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。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

式回购股份 1,335.66 万股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.96%，回购成交最高

价为 8.25 元/股，最低价为 6.73 元/股，均价为 7.28 元/股，支付的资金总额

为人民币 9,721.73 万元（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），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

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。 

 



二、签署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合同的具体情况 

（一）签署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合同的背景 

2024年 9月 24日，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，提振投资者信心，中国人民银行

与金融监管总局、中国证监会协商，创设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支持资本

市场稳定发展；10月 18日，上述三方联合发布《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

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，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，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

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，分别支持其回购和增持上市公司股票。 

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支持、提振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政策，与商业银行

开展业务对接，拓宽股票回购资金来源，稳定、提升公司价值。 

（二）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于 10 月 20 日签署《人民币股票回

购/增持专项贷款合同》：中信银行嘉兴分行同意向公司提供股票回购/增持专项

贷款，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整，资金可分批提取使用；股票回购/增持专项

资金专款专用（用于公司股票回购）。 

 

三、签署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合同履行的程序 

2024 年 10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

项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四、签署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通知的相关精神，公司为更好的开展回

购股票相关工作，与商业银行积极开展合作，充分利用好金融贷款工具，推进

公司股票回购计划、提升公司价值。上述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

产生重大影响。 

本次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额度 1 亿元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，具体回

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2024 年 10 月 21 日 


